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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我国非税收入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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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 外，由

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

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 法利用

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

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

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

财政资金。其范围包括 ：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

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彩票公益金、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

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以 及政府

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等（但是社会保

障基金、住房公 积金不纳入政府非税收

入管理范围）。非税收入具有专用性、财政

性、分散性、预算外性等特点。

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于过去将其定义为预算外资金，导

致其长期游离于财政预算管理体系之外。

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多少，决定了当地

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裁量权，也决定了地

方部门的物质利益。这种管理制度上的缺

陷，导致非税收入流失严重，支出铺张浪

费，人为地肢解了财政职能，降低了资金

使 用效率，使社会负担加 重，甚至滋生出

腐败问题。

造成非税收入无效率的根源主要有：

一是非税收入的征收不规范。主要是非税

收入征收立项、审批 不规范。另外，征管

主体不明确，征收行为不规范。二是大部

分非税收入未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体系。目

前对非税收入主要采取“收支两条线”的

管理方式，未真正触及征收部门的利益，

仍然是“谁收谁用，多收多用、多罚多返”，

加上传统的“重预算内轻预算外”的思想，

非税收入难以全额进入预算管理范围。三

是对非税收入的支出使用没有有效的监督

机制。首先，从立项、定标、征收、票据管

理到资金使 用，目前都没有一套完整、统

一、规范、系统的法律法规。同时，非税

收入征管和使用安排存在较大的随意性，

各级财政的管理模式不一样，不同地方的

管理办法不一致，财政部门在非税收入的

管理上处于被动状态，特别是对非税收入

使用管理中的违规行为缺乏强有力的法规

约束。

鉴于非税收入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以及

给经济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规范非税收

入已成为我国财政改革工作的重点。

一是要突破以往非税收入即预算外

资金、征收和使用归各部门的老旧观念。

要淡化预算外资金概念，尽快以非税收入

概念统一到公共财政中，树立“所有权属国

家，使用权归政府，管理权在财政”的理

念。紧紧把握非税收入也属于财政收入的

属性，坚持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重要组成

部分的观点。

二是要树立全局观念，从财政改革与

经济发展的全局来考虑非税收入管理改

革，摒弃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
、
本位主义

和分散主义。

三是完善宏观调控的方式和手段，注

重完善政府的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

服务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通过改

革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减轻社会负担，优

化经济发展环境。

四 是要创新、完善非税收入的征收

和使用管理模式。改革现行分散征收、自

主使用的非税收入管理办法，建立征收、

预算、使用分离的管理模式。关键是要统

一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将非税收入征收

管理的职责权限集中于财政机关或者专门

的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机构，强调财政部门

是非税收入管理的唯一主体，改变长期以

来的非税收入“谁收谁用谁管”的传统作法，

达到强化 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的目的。统一

征收直接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等途径，将

非税收入纳入部门预算统一管理，增强非

税收入使用上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政府预

算在非税收入资金调控与管理中的作用。

五是要将非税收入与税收收入一同

纳入财政收入预算，在财政支出管理上实

行统筹安排，这样才能强化 政府对非税收

入的统筹调剂功能，实现其财政职能。按

照政事分开原则，实现非税收入使用上的

分类管理，改进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的预

算管理方法，真正做到非税收入的征收与

使用分离。

六 是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 大

非税收入征收使用管理的透明度，加强监

督。要尽快对现存的非税收入的征收进

行规范和清理，同时通过法律程序明确今

后开征非税收入的完整的法定程序，实现

依法管理非税收入。

非税收入的规范和改革不是朝夕可

就之事，只有从根本上改 变现有利益分配

格局，才能消除利用非税收入进行权力寻

租的可能性，才能真正发挥非税收入在调

节市场缺陷和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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